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之 

持续督导保荐总结报告书 

金元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金元证券”或“保荐机构”）作为宝

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宝泰隆”、“上市公司”、“发行人”

或“公司”）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的保荐机构及持续督导机构，根据《证券

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

资金管理和使用的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

引》和《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对宝泰隆

进行持续督导。目前，宝泰隆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项目的持续督导期限已

满，金元证券现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出具本保荐总结报告书。 

一、上市公司的基本情况 

项目 内容 

发行人名称 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 601011 

注册资本 160,480.74 万元人民币 

注册地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 号 

主要办公地址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新兴区宝泰隆路 16 号 

法定代表人 焦云 

实际控制人 焦云 

联系人 王维舟、唐晶 

联系电话 0464-2915999、2919908 

本次证券发行类型 非公开发行 

本次证券发行时间 2017 年 8 月 23 日 

本次证券上市时间 2017 年 9 月 9 日 

本次证券上市地点 上海证券交易所 

二、本次发行情况概述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7］1153 号《关于核准宝泰隆新

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核准，宝泰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



于 2017 年 8 月 23 日以非公开发行股票方式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

223,880,597 股，每股面值 1 元，每股发行价格为 5.36 元。 

2017 年 9 月 1 日，中审亚太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宝泰

隆新材料股份有限公司验资报告》（中审亚太审字[2017]020925 号），根据该

报告，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募集资金总额为人民币 120,000.00 万元，扣除本次

发行费用人民币 4,059.88 万元（含税），募集资金净额为人民币 115,940.12 万

元，募集资金已于 2017 年 8 月 31 日汇入公司指定的募集资金专项存储账户

中。 

三、保荐工作概述 

持续督导期内，保荐机构及其保荐代表人严格按照《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

务管理办法》《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持续督导工作指引》等相关规定，在

宝泰隆 2017 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后持续督导公司履行规范运作、信守承

诺、信息披露等义务，具体包括： 

1、督导公司规范运作，关注公司内部控制制度建设和内部控制运行情况； 

2、督导公司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审阅信息披露相关文件； 

3、督导公司有效执行并完善保证关联交易公允性和合规性的制度； 

4、督导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遵守各项法律法规，并切实履

行其所做出的各项承诺； 

5、持续关注公司合规使用与存放募集资金； 

6、持续关注公司及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等履行承诺的情况； 

7、持续关注公司为他人提供担保、对外投资是否履行规定等事项； 

8、持续关注公司的独立性以及与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他关联方资金

的往来； 

9、关注公共传媒关于公司的报道，及时针对市场传闻进行必要的核查。 

10、定期或不定期对上市公司进行现场检査，搜集、审阅相关文件，并与

发行人有关部门和人员进行访谈，了解发行人经营情况，对公司规范运作提出



建议，及时向上海证券交易所报送持续督导现场检査报告及年度持续督导报告

书等相关文件。 

四、履行保荐职责期间发生的重大事项及处理情况 

1、关于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 

2018 年 3 月，负责公司持续督导工作的保荐代表人之一李冠林先生因个人

原因离职，无法继续履行公司本次发行的持续督导工作。为保证本次发行持续

督导工作的顺利进行，金元证券决定更换持续督导保荐代表人，授权刘啸波先

生接替李冠林先生继续履行本次发行的持续督导工作。公司已于 2018 年 3 月

10 日对上述事项进行了公告，具体详见公司临 2018-010 号公告。 

2、关于控股孙公司涉及涉诉事项 

2018 年 7 月 30 日，赛鼎工程有限公司就与公司控股孙公司双鸭山龙煤天泰

煤化工有限公司合同纠纷事项向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涉诉总金额

625,045,137.55 元及其他费用，黑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已受理此案件，尚未开庭

审理，公司控股孙公司向省高院提起了反诉讼。公司已履行了相关的公告程

序，具体详见临 2019-014 号公告。2021 年 3 月 4 日，龙煤天泰公司按黑龙江省

高级人民法院规定的程序，支付了 298 万元鉴定费，委托浙江省特种设备科学

研究院对涉诉标的进行鉴定，目前正在鉴定过程中。 

保荐机构查阅了该诉讼的民事裁定书等相关文件，在公开渠道查询本次诉

讼的相关信息并与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访谈，了解该诉讼的相关情

况，保荐机构持续关注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督促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

进行信息披露。 

3、关于公司与南大环保的涉诉事项 

2020 年 5 月 7 日，江苏南大环保科技有限公司、南大环保科技（苏州）有

限公司就与公司 30 万吨稳定轻烃水处理项目合同纠纷事项以公司违约为由，向

黑龙江省七台河市中级人民法院（以下简称“七台河中院”）提起诉讼。2020

年 7 月 27 日，公司就本案向七台河中院提起反诉，七台河中院先后于 2020 年

11 月 23 日、28 日两次开庭审理，目前正在等待一审判决。公司已经在 2020 年

定期报告中披露了该诉讼事项。 



保荐机构查阅了该诉讼的起诉状等相关文件，在公开渠道查询本次诉讼的

相关信息并与公司相关高级管理人员进行了沟通，了解该诉讼的相关情况，保

荐机构持续关注上述诉讼的进展情况，督促公司按照相关法律法规及时进行信

息披露。 

4、关于营业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50%以上的情况 

（1）公司 2019 年度营业利润同比下滑超过 50% 

2020 年 4 月 28 日，公司披露了 2019 年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19 年营业利

润下滑超过 50%。 

在获悉宝泰隆 2019 年营业利润下滑后，保荐机构对宝泰隆进行了专项检

查。由于受到疫情影响，为顺利实施本次现场检查工作，提高现场检查工作效

率，切实履行持续督导工作，保荐机构通过电话、邮件等多种非现场方式对公

司进行了远程检查，与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

通，了解 2019 年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并要求公司提供所需的相关文件和资

料，对宝泰隆 2019 年营业利润下滑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及分析，并于

2020 年 4 月 30 日出具了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2）公司 2020 年前三季度及 2020 年度营业利润同比下滑超过 50% 

2020 年 10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 2020 年第三季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0 年

前三季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超过 50%。 

在获悉宝泰隆 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下降后，保荐机构于 2020 年 11 月

8 日至 2020 年 11 月 10 日，对宝泰隆进行了专项现场检查。保荐机构通过实地

走访，对公司董事长、财务总监及董事会秘书进行了访谈，查阅公司 2020 年第

三季度相关财务资料和第三季度报告，了解 2020 年前三季度的经营情况、财务

状况，对宝泰隆 2020 年前三季度营业利润下降的原因进行了认真分析，并于

2020 年 11 月 16 日出具了专项现场检查报告。 

2021 年 4 月 27 日，公司披露了 2020 年度报告，显示公司 2020 年度营业利

润同比下降超过 50%。保荐机构通过电话、邮件等多种非现场方式对公司进行

了检查，与公司董事会秘书、财务总监及公司相关负责人进行了沟通，了解

2020 年的经营情况、财务状况，并要求公司提供所需的相关文件和资料，对宝



泰隆 2020 年营业利润下滑的原因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及分析。 

经核查，宝泰隆 2020 年度营业利润同比下降超过 50%的主要原因是：一、

受产业周期性影响，主要产品价格同比有所下降，其中化工产品和针状焦产品

降幅较大；二、财务费用同比增幅较大，主要为公司借款融资额度增加，利息

费用增加。 

保荐机构建议公司在日常经营中关注前述可能对公司业绩有较大的影响的

各类因素，应根据所处行业发展趋势和公司实际情况合理调整经营策略，进一

步加强经营管理，节约成本，防范相关经营风险，确保公司业务的稳定。鉴于

焦炭制 30 万吨稳定轻烃（转型升级）项目已结项，目前仍在改造中，公司应加

快相关改造进程，使其尽快投产。同时，公司应当做好相关信息披露工作，及

时、充分地揭示相关风险，切实保护投资者利益。 

五、对上市公司配合保荐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尽职调查阶段，公司能够及时向保荐机构、会计师及律师提供本次发行

所需的文件、材料及相关信息，并保证所提供文件、材料、信息真实、准确和

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尽职核

查工作，并提供必要的条件和便利。 

在持续督导期间，公司能够按有关法律、法规及规则的要求，及时、准确

地进行信息披露。对于持续督导期间的重要事项，公司能够及时通知保荐机构

并与保荐机构沟通，同时应保荐机构的要求提供相关文件。发行人能够积极配

合保荐机构及保荐代表人的现场检査等督导工作，为保荐工作提供了必要的协

助。 

六、对证券服务机构参与证券发行上市相关工作情况的说明及评价 

在本次证券发行上市的尽职调查和持续督导阶段，发行人聘请的证券服务

机构能够按照有关法律、法规的要求及时出具相关专业报告，提供专业意见和

建议，并积极配合保荐机构的协调、核査工作及持续督导相关工作。 

七、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保荐机构对公司持续督导期内的信息披露文件进行了事前或事后审阅，对



信息披露文件的内容及格式、履行的相关程序进行了核査，公司已按照监管部

门的相关规定进行信息披露，依法公开对外发布各类公告，确保各项重大信息

披露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八、对上市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审阅的结论性意见 

公司已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制定了募集资金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的管

理和使用符合《上市公司监管指引第 2 号——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和使用的

监管要求》《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

定，不存在违法违规情形。 

2021 年 4 月 19 日，公司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第五届监事会第

十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募投项目予以结项并将节余募集资

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已结项并将结余募集资

金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具体情况详见公司披露的临 2021-028 号公告）。截

至目前，公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资金已经清零，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注销事宜正

在进行中，专户注销后，公司与保荐机构、开户银行签署的《募集资金专户存

储三方监管协议》随之终止。 

九、中国证监会和上海交易所要求的其他事项 

无。  






